
臺中市性別平等委員會四層級會議運作介紹 

性平會採四層級議事運作方式，會議類別包含：專案小組會議（2、7月召開）→分工小組會議

（3、8月召開）→會前協商會議（5、11月召開）→定期會議(委員會議)（6、12月召開）。 

一、議事運作流程圖 

 

二、四層級會議 

(一)專案小組會議：  

專案小組為性別平等委員會的第四層級，由本府各一級機關（含所屬二級機關）及各區公所辦

理。 

 



(二)分工小組會議：  

分工小組為性別平等委員會的第三層級，共計8個分工小組：社會參與組（秘書單位：人事

處）、勞動與經濟組（秘書單位：勞工局）、人口婚姻與家庭組（秘書單位：社會局）、教育文化

與媒體組（秘書單位：教育局）、健康與醫療組（秘書單位：衛生局）、人身安全與司法組（秘

書單位：警察局)、環境能源與科技組（秘書單位：環境保護局）及性別主流化工具推動組（秘

書單位：社會局）。  

(三)會前協商會議：  

會前協商會議為性別平等委員會的第二層級，由社會局擔任秘書單位，負責彙整八個分工小組

會議決議重點、聚焦會議提案內容，並依程序將會議決議送至定期會議進行最後確認及裁示。 

 

 

 

 

 



 (四)定期會議：  

 


